
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國小 107學年度二年級說故事比賽實施計畫 
 

一、依    據：本校校務計畫「提昇語文能力」計畫辦理。 

二、活動目的：加強語文教育，啟發學生故事創作及口語演說能力，提升學習興趣。 

三、比賽日期：107年 12月 18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:00~10:30，8:50請進場準備。 

四、比賽對象：由二年級各班進行初選，遴選 1-2名學生參賽。 

五、比賽地點：敬業樓地下室(第一會議室) 

六、比賽辦法：1.採背稿方式，故事題目及內容自訂。 

2.比賽時間每人以 2~4分鐘為限，一開口即計時，2分鐘按鈴聲 1次(短音)、4

分鐘到按 2次鈴聲(1短音 1長音)，參賽學生請立即結束故事下臺。 

 (時間到故事尚未說完，立即結束下台，不影響成績) 

3.唱名三次未到，以棄權論。 

七、評分標準：1.語音（聲、韻、調、語調）45％ 

              2.內容（思想、結構、詞彙）30％ 

              3.儀態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25％ 

              4.超過或不足時間，每 30秒扣 0.5分，未足 30秒，以 30秒計算。 

       5.選手下台時司儀將報時間給評審老師，請評審依評審標準之規定評定分數。 

八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107年 12月 7日(五)止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採網路報名，請至學務系統「校園報名系統」填報參賽者姓名及故事題目。 

十、抽籤時間：107年 12月 11日(二)上午 8:40於敬業樓地下室(第一會議室)進行比賽順序公開 

抽籤，請參賽者 8:35前往集合，若無出席則由教務處代抽。 

十一、獎    勵：擇優錄取特優三名，優選四名，入選若干名，頒發獎狀以資鼓勵。 

十二、比賽工作分配表： 

十三、辦理本活動相關工作人員，請准予公假委派代課。 

十四、活動經費：本活動所需經費之誤餐便當由家長會支應、公假代課由人事費支應。 

十五、注意事項：1.凡報名參加本項比賽即視同無條件將演出內容授權校方有權錄影、拍攝比賽

實況，以作為推廣教材、活動宣傳及存檔之用。 

                2.比賽中開放參賽者之指導教師及相關人員(家長、親友)於觀賽區照相、錄影， 

但禁止使用閃光燈拍照，僅開放錄製、拍攝參賽者本身。 

                3.為避免參賽者受到干擾，比賽進行時觀眾務必保持會場秩序，關閉手機(或設 

定靜音模式)及電子鬧錶等各電子用品。 

 4.可攜帶道具、穿著便服參賽，但不得帶擴音設備，單純人聲呈現。 

5.觀眾不得以任何形式於比賽進行中指導參賽者，影響參賽者表現，若有發現

干擾情形，工作人員將立即勸導出場。 

十六、本計畫奉校長核可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補充修正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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